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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主席： 

討論廉政專員送禮及款待的制度 
 

據報導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於 2010 年 11 月和 12 月在君悅酒店宴請由最高

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、及四川省常務省長魏宏率領的訪問團，每團人數介乎

20 至 30 人。兩頓晚宴消費約 8 萬元，遠遠超出廉署規定晚餐人均的 450 元上

限，當中更未計廉署自攜超過 20 支包括茅台的名酒，情況令人忿怒及憂慮。 
 
廉政公署已向立法會披露，湯顯明在任 5 年，用了近 22 萬元送贈禮物予其

他地方的政府官員，而大部分是內地官員。 
 
由於事件不但令廉署肅貪倡廉的形象受損，更打擊廉署人員的士氣，因此本

人特此致函 閣下，促請委員會盡快召開會議，邀請湯顯明和其他廉署相關人員

出席，交代送禮及款待的制度，和討論如何作出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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